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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国投丰

乐”）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5年10月

16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鉴于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披露了《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与国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证券”）作为国投丰乐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和主承销

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会后事项监管要求，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深证上[2025]340号）的规

定，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保荐人针对发行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审核中心审核通过日（2025年10月16日）至本补充尽调报告出具日期间相关会后事

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说明如下：

一、发行人2025 年1-9 月经营业绩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2025 年度1-9 月经营业绩情况

根据发行人于 2025年 10月 29日披露的《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第三季度报告》，发行人2025年1-9月主要经营数据及其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度1-9

月

2024 年度1-9
月

变动情况

金额 比例

营业收入 152,559.49 172,048.46 -19,488.98 -11.33%

营业成本 138,580.57 154,334.48 -15,753.91 -10.21%

营业利润 -9,583.68 -8,190.51 -1,393.16 -17.01%

利润总额 -9,737.11 -8,200.73 -1,536.38 -18.73%

净利润 -9,772.01 -8,214.60 -1,557.41 -1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071.39 -7,105.13 -1,966.25 -2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610.93 -7,754.76 -1,856.17 -23.94%

2025年 1-9 月，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52,559.49万元，同比下降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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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071.39万元，亏损扩大 27.67%；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610.93万元，亏损扩大

23.94%。

（二）2025 年1-9月亏损原因分析

公司销售种子业务收入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销售收入主要在每年第四

季度和次年第一季度实现，该情况由玉米种子经营周期所决定。通常来讲，公

司每年3月至9月在西北地区制种，每年9月至10月种子收获后再进一步生产加工

成为终端产品向下游销售。由于玉米种子播种时间通常为每年3月至6月，终端

种植户会在1月至2月购买种子，而经销商则会在上年的四季度到当年的1月期间

集中进货以确保在终端销售旺季能够铺货至零售商，因此经营玉米种子的企业

均存在销售收入集中在每年四季度和次年一季度的情况。

经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发行人销售种子业务收入的季节性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基本保持一致，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经营的实际情况。

（三）业绩下滑原因分析

2025 年 1-9 月，公司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52,559.4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9,488.98万元，同比下降11.33%，公司累计净利润-9,772.01万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1,557.41万元，同比下降18.96%。公司销售收入及净利润下滑主要受销售种

子业务和农化业务销售收入下降影响，具体如下：

1、公司销售种子业务收入下降主要原因为：玉米种子市场竞争加剧，以及

转基因品种铁391K市场维权不及预期，退货量增加，导致收入减少；小麦种子

因商品粮价格持续低迷，农户投入产出比例失衡，购买意愿持续降低，自留种

的使用比例进一步增加，导致收入减少。

2、公司农化业务销售收入下降主要原因为：农药类产品因优化业务结构，

减少低毛利产品销售，同时改进和提升安全环保生产水平，减少了原药及中间

体产量；肥料业务受气候变化影响，种植季节推迟使得用肥需求延后，导致复

合肥收入同比下滑。

二、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动情况是否可以合理预计及相关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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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前，公司已合理预计业绩下

滑或亏损的风险，已在《国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

集说明书（修订稿）》“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一、市场风险/（三）农

化产品竞争激烈导致毛利率持续走低风险，“三、财务风险/（一）种子销售的预

计退货率与实际退货率差异风险，就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作出了提示。因此，上

市公司2025年1-9月的亏损在本项目审核通过前可以合理预计，并已作出提示。

三、发行人2025年1-9月经营业绩的下滑对本次发行的影响

（一）2025年1-9月经营业绩的下滑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截至本补充尽职调查报告出具日，虽然前述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不利因素未

完全消除，但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主要原因包括：

（1）国家全面实施种业振兴战略，生物育种支持政策频出，公司作为全国

首批“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在玉米、水稻等主要农作物种子领域具有品种与

技术积累，长期来看行业政策红利及粮食安全战略将持续推动公司种业业务发

展；

（2）公司近年来依托多主体运营，持续推进种药肥一体化业务体系发展，

玉米优势品种销量维持快速增长，水稻优质品种、差异化新品种稳步发力，带动

种子业务持续扩张；

（3）公司积极加强对外合作，深化科研创新，加快生物育种技术应用及品

种审定，推进种业并购重组，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影响力。

综上，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种子行业基本面在国家政

策支持下持续向好，随着公司优势品种推广及业务整合成效逐步显现，公司经营

业绩预计将稳步改善，2025年1–9月经营业绩的波动不会对发行人以后年度经营

及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2025年1-9月经营业绩的下滑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108,864.86万元（含本数），扣

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不涉及具体的募投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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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有助于公司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改善财务

状况，增强公司高质量研发投入、运营发展及产业整合的资金实力，进一步提升公

司种业优势地位,促使公司未来业务健康、长远发展，最终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

化。

综上，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必要性均未发生实质性不

利变化，公司经营业绩变动情况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2025年1-9月经营业绩的下滑不会导致发行人不符合本次发行条件

发行人2025年1-9月经营业绩的下滑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发行人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中不得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条

件，发行人2025年1-9月经营业绩的下滑不构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质

性障碍。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情形与公司实际情况对照如下：

序号 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 公司实际情况

1 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

股东大会认可

公司不存在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未

做纠正或未经认可的情形

2

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

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

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留意见所涉及事

项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

本次发行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除外

公司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并

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3
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

公司不存在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过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况

4
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或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5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

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

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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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

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

法行为

综上，公司2025年1-9月经营业绩的下滑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条件，不构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实质性障碍。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 2025年三季度报告，并取得发行人关于业绩变动情况

的相关说明，分析核查其业绩变动原因。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 2025年 1-9月的经营业绩变动符合其业务

发展情况，并已提示相关风险；业绩变动后，发行人仍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条件，发行人 2025年 1-9月的经营业绩的下滑不构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实质性障碍。

（以下无正文）



3-4-8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

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尽职调查报告》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

刘海彬 韩 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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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

投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尽职调查报告》之国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谢培仪 田 竹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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